关于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
的实施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进一步规范行政应诉工作，提高行政应诉的能力和水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3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津政办发〔2016〕87号）,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内容
（一）明确应诉承办单位及应诉职责
1．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按照“谁主管（作出）、谁负责、谁应诉”的原则，以职责分工为依据，确定具体承办应诉事务的单位或者部门。具体为：未经行政复议的案件，原行政行为主管（作出）单位承办应诉事务；经行政复议后行政复议机关为单独被告的案件，行政复议机构承办应诉事务；经行政复议维持后共同被告的案件，应相互配合、相互沟通共同做好行政应诉工作，原行政行为主管（作出）单位承办原行政行为部分的应诉事务，对原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行政复议机构承办行政复议部分的应诉事务，对行政复议程序承担举证责任。
2．以各乡镇（街道）、各部门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根据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的规定，依法依规履行应诉承办职责。
（二）规范行政应诉工作程序
各行政机关要明确行政应诉工作程序，规范收件、转件、准备答辩材料、制作文书等程序。
1．规范司法文书接收。各行政机关办公室统一接收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等文书，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履行送达、调查等法定程序，并于3日内转交相应部门办理。法制机构一般不代替行政机关签收司法文书。
2．积极举证及时答辩。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应诉事务承办单位应当在收到答辩通知书及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完成答辩准备工作，制作法定代表人证明、授权委托书，并向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书面报告。以各乡镇（街道）、各部门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应诉承办单位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后可以参照区人民政府举证和答辩的时限要求，确保依法按时向人民法院提交答辩材料，提供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并在提交答辩状后5日内将相关情况报区司法局备案。
3．提高答辩工作质量。各行政机关在答辩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法律顾问的作用，答辩文书由法律顾问把关，不得拒绝或者无正当理由迟延答辩和举证。
（三）选好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代表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活动，应当委托被诉行政行为经办机构、法制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诉讼代理人，包括具有国家行政编制身份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诉讼代理人应当熟悉法律规定、分析研究案情、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做好应诉准备工作。
（4） 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各行政机关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市委依法治市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十项措施》等有关规定出庭应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不能出庭应诉的，不得仅委托律师或者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出庭。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不得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院许可中途退庭。 
（5） 配合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
各行政机关要切实转变观念，积极配合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受
理和审理行政案件。
1．尊重人民法院依法登记立案。积极支持人民法院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起诉权利，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2．配合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各行政机关要严格遵守法庭纪律和庭审程序，配合人民法院查明案情，依法履行诉讼义务、行使诉讼权利，不得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不得有任何妨碍案件审理的行为。
（六）认真做好案情分析研判
建立行政诉讼案件分析讨论处置制度，对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可由应诉事务承办单位提出建议，报分管副区长同意召开案件分析讨论会，组织相关人员针对案件情况全面分析证据材料、研判案件风险、提出解决方案等。特别是在案件审理期间，以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存在败诉风险的，由应诉事务承办单位提出建议召开分析讨论处置会议；以各乡镇（街道）、各部门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经分析研判存在败诉风险的，及时按照规定召开分析讨论处置会议，研究解决方案。
（七）积极履行司法文书
各行政机关要尊重和维护司法权威，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和调解书，高度重视败诉判决或者裁定，不得拒绝或者迟延履行，不得以各种形式对抗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建议书、规范性文件处理建议书，应当认真研究处理措施，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回复人民法院。被诉行政机关认为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有错误，确需提起上诉的，依法提起上诉。
（8） 加强能力建设
各行政机关要加强行政应诉工作力量，保障队伍的稳定性，选拔熟悉法律知识、业务精湛的人员从事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组建一支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法制机构人员、公职律师、业务部门人员、兼职政府法律顾问组成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保证兼职政府法律顾问在重大行政决策、重大疑难案件办理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切实保障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经费、装备、车辆和其他必要的工作条件。各行政机关应当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每年开展至少一次集中培训、学习活动，组织本单位法制机构人员、公职律师、业务部门人员等进行行政复议和诉讼相关案例解析及法律知识的集中学习，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行政执法机关还应组织持证执法人员进行专业法律知识、执法业务程序等方面培训学习，通过集中学习教育、参加专题培训、旁听庭审和案例分析研讨等方式，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法治资源与治理需求的精准适配。
（9） 有效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
各行政机关要不断规范行政行为，承担行政执法职能的行政执法机关更要不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区司法局和各行政执法机关法制机构或其他负责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机构要充分发挥行政执法监督的预防、提醒和纠治功能，特别是对执法行为或案件的投诉举报要依法依规及时核查处理，从根源上预防和减少行政执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和风险，降低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的风险。
各行政机关要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减少矛盾上移，积极协助、主动参与人民法院、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工作，促进案结事了。各行政机关法制机构要切实肩负起推动本系统行政调解工作的责任，贯彻落实《天津市行政调解规定》，充分运用行政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和相关纠纷。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努力把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化解在行政程序中。
二、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行政机关要切实加强对行政应诉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行政应诉工作制度。各行政执法机关要依法履行执法职责，健全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区行政复议机构负责全区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指导工作，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要加强对本级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各法制机构要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
（二）深化府院协调联动。要严格落实《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府院联动机制的实施办法的通知》（津静海政发〔2024〕13号），实现常态化对接和良性互动，及时沟通案件情况、掌握案件动态，行政争议化解工作中遇到疑难复杂问题要积极寻求人民法院帮助，支持与配合人民法院诉源治理工作，促进行政争议依法、公平、高效解决。对存在败诉风险的案件主动沟通，尽量通过调解等方式化解矛盾，必要时可以面对面沟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杜绝“一判了之”工作思路，切实降低行政案件发生量和败诉率。 
（三）强化责任监督。区行政复议机构会同区委组织部、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共同研究，落实行政应诉责任追究制度。
1．建立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案件实时监督制度。各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台账，详细记录在审案件进度、结案情况等信息。
2．落实行政应诉责任追究制度。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严格落实行政应诉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行政机关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有权部门对相关责任人员予以严肃处理。
3．建立败诉案件报告和问责追责制度。败诉案件包括人民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依法认定的败诉案件。各行政机关在败诉法律文书生效后30日内，向区人民政府提交败诉分析报告，区行政复议机构结合分析报告、案件事实、庭审情况或者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认为具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失职行为等情形，确需问责追责的，由区行政复议机构提出初步认定意见向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报告。区人民政府作出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区行政复议机构在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作出15日内将问责追责意见函告区委组织部，并通报相关法院。
4．强化行政应诉工作考核和监督。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行政应诉能力建设、行政案件败诉情况等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情况纳入绩效考核。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2016年12月13日印发的《关于落实〈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实施意见〉的实施方案》（津静海政办发〔2016〕 4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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